
— 1 — 

 

 

川科协发〔2018〕104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“天府万人计划” 

天府杰出科学家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，政府科技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

科协，省直有关部门: 

现将《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杰出科学家项目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。 

中 共 四 川 省 委 组 织 部

四 川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四 川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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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杰出科学家项目 

实施方案 
 

为落实《四川省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实施办法》（川组通〔2018〕

21号），现就实施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杰出科学家项目，制

定如下方案。 

一、总体思路 

突出“高精尖缺”导向，聚焦“塔尖”人才队伍建设，

着力培养造就一批能够跟踪瞄准世界科技前沿、处于国内领

先水平的领军型科学家和杰出工程技术专家，实现“培养一

个杰出人才、聚集一个创新团队、带动一个优势学科”，提

升全省人才队伍核心竞争力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从 2018年起至 2027年，省级层面每年遴选支持 10名左

右临近两院院士或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杰出人才门槛的天府杰

出科学家，10年共支持 100名左右，示范带动市（州）层面

遴选支持一批杰出人才，基本构建起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

杰出科技人才队伍。 

三、遴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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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条件： 

1. 拥护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、学风正派，具有“献身、

创新、求实、协作”的科学精神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

感； 

2. 研究方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科技战略，在科

学技术或工程技术领域作出系统的或重大的、创造性的成绩和

贡献的领军型科学家和杰出工程技术专家；  

3. 取得博士学位，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 

4. 具有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资格或国家“万

人计划”杰出人才申报资格； 

5. 年龄一般不超过 60周岁，特别优秀的可以适当放宽。

（二）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. 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或

四川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主要完成人； 

2. 在近三届院士增选工作中曾通过第一轮特别是第二轮

评审程序。 

（三）符合条件的原省院士培养工程培养对象，可申报纳

入天府杰出科学家项目，不占遴选名额，可享受除资金资助外

的其他支持政策。 

已当选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

杰出人才的不纳入天府杰出科学家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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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遴选程序 

（一）推荐申报。根据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年度工作

安排，省科协发布申报通知，明确遴选工作的目标任务、标准

条件、申报程序、时间进度和工作要求等。申报单位和申报人

根据申报通知，填报申报书。推荐单位对本系统、本地区的申

报材料进行审核、汇总后，采取推荐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审定的

方式，确定本单位的推荐人选，公示后统一报送省科协。 

（二）初评。省科协负责对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查，组织

专家评审委员会开展初评，遴选提出建议人选名单，经党组审

定后报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。 

（三）终评。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会同“天府万人计

划”各平台部门共同组建专家组，对建议名单进行审核和综合

平衡，产生拟入选名单，采取适当形式进行公示。 

（四）审批命名。拟入选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“天府

万人计划”协调小组和省委组织部部务会审批后，由省委组织

部会同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联合印发正式名单，颁发《“天府万

人计划”入选证书》并划拨资助资金，凭证落实入选者有关特

殊支持政策。 

五、支持政策 

（一）天府杰出科学家入选者在工作、生活等方面按《四

川省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享受 11 条特殊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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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政策。各地、各单位应配套相关支持政策。 

（二）入选者所在单位支持入选者参加国际国内重大学术

会议，协助举办学术研讨会、成果汇报会等，促进业内交流，

扩大入选者的同行认可度和社会知名度。 

（三）鼓励入选者所在单位聘请相应学科领域的两院院士

为指导老师，设立院士工作站，或支持入选者到指导院士所在

实验室、研究基地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等；积极为入选者与院士

工作局及院士之间搭建联系平台，适时邀请相关院士来川指

导。 

六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在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下和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

下，省科协会同相关单位组建“天府杰出科学家”评审委员会，

办公室设在省科协，具体负责协调落实有关工作。 

（二）省科协负责会同入选者所在单位为其量身制定培养

计划，采取“缺什么、补什么”“一对一”“直通车”等服务

方式，加强跟踪培养。入选者所在单位是培养工作的责任主体，

要为入选者冲刺院士或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杰出人才制定具体计

划，创造提供有利条件，促其早日实现突破。 
 

 

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月 28日印发 




